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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設立於民國 100 年 1 月 23 日，以經營不動產開發為

業，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 億元，共發行普通股 2,000 萬股。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等十人為原始股東，各持有 A 公司 200 萬股。經查，A 公司設置

董事三席，由甲、乙、丙擔任，並推選甲擔任董事長；設置監察人一席，由丁擔任。

甲因職務之便，竟於民國 104 年間發包營建工程時，收取 B 營造公司之回扣新臺幣

1,000 萬元，經 B 公司之員工檢舉，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背信罪起訴在

案。試問： 
若監察人丁懷疑甲長期利用職權，以不當高價發包營建工程藉機收取回扣，雖屢

次請求調閱及查核 A 公司之簿冊文件，但均遭 A 公司提供無直接關聯之資料加以

搪塞，爰決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法院應否准

許？（10 分） 
若監察人丁認為甲已不適合擔任董事，爰依法於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召開臨時股

東會，提案解任甲之董事職位，甲則於臨時股東會上喊冤，博取同情，股東戊聽

信其說辭，對於解任董事甲之議案投下棄權票，致股東會未能通過決議將甲解任。

詎料於股東會決議之隔日，甲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戊乃決定訴請法院

裁判將甲解任，請問戊是否具備起訴股東之資格？（15 分） 

二、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為家族企業，並未公開發行，董事長甲及過去所有

董事均由家族成員出任，且向來均不支領董事報酬。為強化公司治理，本次股東會

進行董事改選時，特別選出一位與 A 公司素無淵源之學者乙擔任董事。乙就任董事

後，A 公司董事會同意每月支付其 10 萬元作為報酬。另一董事丙（甲之堂兄）得知

此事後，雖過去未支領報酬，現在則要求 A 公司比照辦理。經查，A 公司章程及過

去股東會決議均未對董事報酬加以規定。試附理由說明：A 公司支付乙及丙每月 10 萬

元是否適法？（25 分） 

三、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附

加傷害保險。於保險契約訂立時，因其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故於保險人所提供書面

詢問之職業別填載為公司行號之內勤人員。自契約訂立三年後，甲因薪資過低，遂於

下班後擔任計程車司機載客。某日於開車至公司上班途中，不幸發生車禍而骨折住院

治療達一個月之久，出院後遂向 A 保險人請求傷害保險中日額型住院醫療保險金。此

時 A 保險人以甲另擔任計程車司機並未通知保險人為由，依據系爭傷害保險契約條款

約定：「被保險人所變更的職業或職務，依照本公司職業分類其危險增加，未依約定

通知而發生保險事故者，本公司按其原收保險費與應收保險費的比率折算保險金給

付」，而認為應按原收保險費（內勤人員）與應收保險費（計程車司機）折算保險給

付。請試由上述案例評述保險法現行相關規定之不當與系爭契約條款之效力。（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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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生甲與妻子乙，二人在民國 104 年 11 月時各自擁有 A 上市公司 6%的股票。隔年

1 月，先生甲以每股 30 元的價格，買進 A 公司股票，使其個人持股增加至 9%。民

國 105 年 3 月，妻子乙以每股 45 元的價格賣出 A 公司股票，使其個人持股降至 3%。

試申論甲、乙夫妻二人是否為短線交易持股超過百分之十的大股東，並應如何判斷

短線交易歸入權之損益？（25 分） 


